
漁船船員管理規則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五條、第十
五條之一及第十一條附表二、第二十二條附表五

修正總說明
漁船船員管理規則於六十三年二月四日由經濟部訂定發布施行，迄

今歷經二十五次修正。為因應我國漁船幹部船員不足，且國人上漁船工

作意願低，並配合勞動部留用外國中階技術人力計畫，擇優留用依就業

服務法僱用之外國籍船員擔任幹部船員，有必要放寬境內僱用外國籍船

員得由漁業人向所屬區漁會、遠洋漁業公會或協會薦送報名參加幹部船

員訓練，爰修正「漁船船員管理規則」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五條、第十

五條之一及第十一條附表二、第二十二條附表五，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新增境內僱用外國籍船員，由漁業人向所屬區漁會、遠洋漁業公會

或協會薦送參加幹部船員專業訓練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

) 

二、新增境內僱用外國籍船員申請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應繳(驗)證明文件

；修正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申請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應繳(驗)證明

文件。(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三、新增境內僱用外國籍船員及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幹部船員執業證

書期滿申請換發時應檢附文件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 

四、新增境內僱用外國籍船員參加幹部船員專業訓練資格及應繳(驗)證

明文件；修正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參加幹部船員專業訓練資格及

應繳(驗)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十一條附表二) 

五、赴無限水域作業漁船之境內僱用外國籍船員，得擔任漁船幹部船員

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附表五) 



漁船船員管理規則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五條、第十
五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一條之一 報名參加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練

之人員，應由擬服務漁

船之漁業人填具訓練推

薦報名表，送漁業人所

屬區漁會、遠洋漁業公

會或協會報名參加。但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

在此限： 

一、服務於漁業巡護船、

漁業試驗船或漁業

訓練船，經服務機關

出具證明文件。 

二、觀察員、檢查員或

參加獎勵上漁船工

作之相關計畫之人

員，經中央主管機

關出具證明文件。 

三、申請上漁船實習，

由其就讀學校推

薦。 

報名參加前條第一

項第二款訓練之境內僱

用外國籍船員及境外僱

用非我國籍船員，應符

合附表二規定之受訓資

格，並由受僱漁船漁業

人填具訓練推薦報名表

，送漁業人所屬區漁會、

遠洋漁業公會或協會報

名參加。 

第十一條之一 報名參加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訓練

之人員，應由擬服務漁

船之漁業人填具訓練推

薦報名表，送漁業人所

屬區漁會、遠洋漁業公

會或協會報名參加。但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

在此限： 

一、服務於漁業巡護船、

漁業試驗船或漁業

訓練船，經服務機關

出具證明文件。 

二、觀察員、檢查員或

參加獎勵上漁船工

作之相關計畫之人

員，經中央主管機

關出具證明文件。 

三、申請上漁船實習，

由其就讀學校推

薦。 

報名參加前條第一

項第二款訓練之境外僱

用非我國籍船員，應符

合附表二規定之受訓資

格，並由受僱漁船漁業

人填具訓練推薦報名表

，送漁業人所屬區漁會、

遠洋漁業公會或協會報

名參加。 

為因應我國漁船幹部船員

不足，且國人上漁船工作

意願低，並配合勞動部留

用外國中階技術人力計

畫，擇優留用依就業服務

法僱用之外國籍船員擔任

幹部船員，以填補我國勞

動力缺口，爰放寬境內僱

用外國籍船員，即依就業

服務法僱用之外國籍船員

符合一定資格者，得由受

僱漁船之漁業人填具訓練

推薦報名表，送漁業人所

屬區漁會、遠洋漁業公會

或協會報名參加幹部船員

訓練，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第十五條  申請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者，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

及證書費，向中央主管

第十五條  申請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者，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

及證書費，向中央主管

一、依就業服務法僱用之

外國籍船員，於申請入

國簽證時，依雇主聘僱

外國人許可及管理辦



機關辦理： 

一、最近一年內二吋半

身正面脫帽照片二

張。 

二、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一份。但境內僱用

外國籍船員及境外

僱用非我國籍船員

完成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幹部船員

專業訓練者，免附。 

三、境內僱用外國籍船

員者，應檢附居留

證或現正受僱從事

海洋漁撈工作之聘

僱許可函影本；境

外僱用非我國籍船

員者，應檢附現正

受僱漁船之僱用許

可影本。 

四、下列各目之一證明

文件正本、影本各

一份，正本於繳驗

後發還： 

（一）考試院核發之

漁船船員考

試及格證書。 

（二）中央主管機關

核發之漁船

幹部船員專

業訓練結業

證書。 

（三）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符合

幹部船員相

關類科同等

訓練之考試

院核發之航

海人員相關

考試及格證

書、海事校院

機關辦理： 

一、最近一年內二吋半

身正面脫帽照片二

張。 

二、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一份。但境外僱用

之非我國籍船員完

成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款幹部船員專

業訓練者，免附。 

三、下列各目之一證明

文件正本、影本各

一份，正本於繳驗

後發還： 

（一）考試院核發之

漁船船員考

試及格證書。

（二）中央主管機關

核發之漁船

幹部船員專

業訓練結業

證書。 

（三）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符合

幹部船員相

關類科同等

訓練之考試

院核發之航

海人員相關

考試及格證

書、海事校院

及其有關系

科畢業證書

或交通部核

發之船員適

任證書。 

四、經第十條第一項醫

療機構所出具有效

之合格漁船船員體

格檢查證明書一

份。 

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應檢附專

長證明，來臺後勞動部

依規定核發聘僱許可

函准予從事海洋漁撈

工作；另境外僱用非我

國籍船員許可及管理

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漁業人申請僱用非我

國籍船員，應檢附船員

所屬國家核發之船員

證影本，已可確認其船

員資格，爰依漁船船員

管理規則規定，該等船

員無須再申領漁船船

員手冊，並配合第十一

條之一第二項納入外

國籍船員得參加幹部

船員專業訓練，故明定

其申領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無需檢附漁船船

員手冊，爰修正第一項

第二款但書規定。 

二、為確認境內僱用外國

籍船員及境外僱用非

我國籍船員仍合法受

僱於我國漁船，申請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應檢

附居留證或聘僱許可

函及僱用許可，以茲證

明，爰新增第一項第三

款。 

三、現行第一項第三款至

第五款規定款次遞移，

文字未修正。 

四、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配合第一項款次調整，

修正援引之款次。 



及其有關系

科畢業證書

或交通部核

發之船員適

任證書。 

五、經第十條第一項醫

療機構所出具有效

之合格漁船船員體

格檢查證明書一

份。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應繳（驗）之

證明文件如附表

三。 

     前項第四款第三目

之相關類科同等訓練認

定資格如附表三之一。 

     申請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時，其領有第一項

第四款之考試及格證書

、結業證書、畢業證書或

適任證書，自核發日逾

五年者，需再接受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之訓練，領有結業證書

後，始得申請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但提出最近

五年內出海作業達一年

之經歷證明者，不在此

限。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有效期限最長為五年，

其有效期限不得逾漁船

船員手冊有效期限；期

滿申請換發者，應於期

滿前一年內申請換發。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應繳（驗）之

證明文件如附表

三。 

     前項第三款第三目

之相關類科同等訓練認

定資格如附表三之一。 

     申請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時，其領有第一項

第三款之考試及格證書

、結業證書、畢業證書或

適任證書，自核發日逾

五年者，需再接受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之訓練，領有結業證書

後，始得申請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但提出最近

五年內出海作業達一年

之經歷證明者，不在此

限。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有效期限最長為五年，

其有效期限不得逾漁船

船員手冊有效期限；期

滿申請換發者，應於期

滿前一年內申請換發。 

第十五條之一 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期滿申請換發

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第十五條之一 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期滿申請換發

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一、修正第二款，修正理由

同第十五條說明一。 

二、新增第三款，理由同第



附下列文件及證書費，

向中央主管機關辦理： 

一、最近一年內二吋半

身正面脫帽照片二

張。 

二、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一份。但境內僱用

外國籍船員及境外

僱用非我國籍船

員，免附。 

三、境內僱用外國籍船

員者，應檢附居留

證或現正受僱從事

海洋漁撈工作之聘

僱許可函影本；境

外僱用非我國籍船

員者，應檢附現正

受僱漁船之僱用許

可影本。 

四、經第十條第一項醫

療機構所出具有效

之合格漁船船員體

格檢查證明書一

份。 

五、原領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換發時截角

發還。 

附下列文件及證書費，

向中央主管機關辦理： 

一、最近一年內二吋半

身正面脫帽照片二

張。 

二、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一份。 

三、經第十條第一項醫

療機構所出具有效

之合格漁船船員體

格檢查證明書一

份。 

四、原領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換發時截角

發還。 

十五條說明二。 

三、現行第三款及第四款

規定款次遞移，文字

未修正。 



 

第十一條附表二幹部船員專業訓練受訓資格及應繳(驗)證明文件等相關事項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考量遠

洋漁船作

業需求，

新增境外

僱用之非

我國籍船

員得參加

二等輪機

長幹部船

員專業訓

練；另考

量實務作

業差異，

爰修正境

外僱用之

非我國籍

船員參加

二等船副

及一等管

輪訓練應

繳(驗)證

明文件。

二、配合第

十一條之

一第二項

修正，新

增境內僱

用外國籍

船員參加

二 等 船

副、一等

管輪及二

等輪機長

之受訓資

格及應繳



    

 

 
  (驗)證

明 文

件，及

修 正

備 註

四 文

字。 

 

 

 

 



    

 

 
  

 

 

 

 

 



    

 

 
  

 

 

 

 

 

 

 

 

 



    

 

第十五條附表三申請換發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應繳(驗)證明文件等相關事項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本附

件係規

範申請

幹部船

員執業

證書應

繳(驗)

證明文

件，為

使語意

明確，

爰修正

本附件

名稱。

二、新增

境外僱

用非我

國籍船

員申請

核發二

等輪機

長執業

證書之

資格及

應 繳

(驗)證

明 文

件，並

修正境

外僱用

之非我

國籍船

員申請

核發二

等船副



    

 

 

 
 及一等

管輪執

業證書

應 繳

(驗)證

明 文

件。 

三、新增

境內僱

用外國

籍船員

申請核

發二等

船副、

一等管

輪及二

等輪機

長執業

證書之

資格及

應 繳

(驗)證

明 文

件。 

四、現行

二等船

副第七

點至第

十點規

定 遞

移，文

字未修

正。現

行一等

管輪第

六點至

第八點



    

 

 

 
 規定遞

移，文

字未修

正。現

行二等

輪機長

第四點

及第五

點規定

遞移，

文字未

修正。

五、為確

認境內

僱用外

國籍船

員及境

外僱用

非我國

籍船員

於我國

籍漁船

曾擔任

之 職

務，爰

新增備

註第三

點，由

雇主出

具船員

之工作

證明文

件。 

 

 

 



    

 

 
  

 

 

 

 



    

 

 
  

 

 

 

 



    

 

 
  

 

 

 

 

 



    

 

 
  

 

 

 

 

 



    

 

 
  

 

 

 

 

 

 



    

 

 
  

 

 

 

 

 



    

 

 
  

 

 

 

 



    

 

 
  

 

 

 

 

 



    

 

 
  

 

 

 

 

 

 

 

 



    

 

第十五條附表三之一漁船幹部船員相關類科同等訓練認定資格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本附表未

修正。 

 

 

 

 



    

 

第二十二條附表五總噸位二十以上漁船出海船員及幹部船員最低員額配置對照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輪機

長 ( 大

管 輪 )

具備漁

航幹部

資格之

漁航專

業訓練

結業證

書者，

亦可依

規定兼

任，爰

修正備

註第二

點 文

字。 

二、配合

第十一

條之一

第二項

修正，

修正備

註第四

點。 

三、為統

一漁船

之長度

用詞，

爰修正

第二點

第二款

非全球

海上遇

險及安



    

 

 
 全系統

船舶無

線電臺

人員配

置表之

文字。

 


	漁船船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及第十一條附表二、第十五條附表三、第二十二條附表五修正總說明(奉核版)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附件對照表(奉核版)

